
普 通

苏 州 大 学
苏大科〔2011〕20号

关于印发《苏州大学科技成果孵化及创业
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部）、部门、直属单位：

《苏州大学科技成果孵化及创业基金管理办法》业经校

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苏州大学科技成果孵化及创业基金管理办法

二○一一年三月二日

主题词：科技成果 办法 印发 通知

抄送：各党委、党工委，校党委各部门，工会、团委。

苏州大学科学技术与产业部 2011年3月7日印发



附件：

苏州大学科技成果孵化及创业基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速我校科技成果孵化及开发，促进成果

产业化和人才的培养，特设立苏州大学科技成果孵化及创业

基金（以下简称孵化基金）

第二条 孵化基金除了按照《苏州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管

理条例》中规定的外，也接受政府拨款、其他企事业单位及

个人捐助等。

第三条 为了更好发挥孵化基金的效益，孵化基金支持

的项目从已申请进入（或已进入）苏州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的项目中筛选，获准资助项目需在园内开展工作。

第四条 申请孵化基金资助的项目，必须是具有良好的

产业化基础和足够的市场需求的科技成果。资助经费主要用

于将上述成果孵化为可直接应用于企业化生产的成熟技术、

成熟工艺或可产业化的商品，以及有关前期配套项目等。

第五条 申请者须按规定的格式，认真填写《苏州大学

科技成果孵化及创业基金申请书》。项目组主要成员应在申

请书上签字。项目研究时间一般为两年，至多可延期一年。

申请经费一般不超过 20 万元。

第六条 孵化基金项目可视需要随时提出申请，申请书

一式八份送科学技术与产业部。



第七条



验收。

第十五条 项目结束后，若成果要进行转让，学校享有

的分成比例，由合同任务书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因项目组努力工作，提前完成任务的项目，

项目余款验收后拨付项目组。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科学技术与产业部负责解释。


